附件
上海市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先进适宜技术申报表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申报材料
是否可公开
	是          □ 否

	申报申明
	  本单位承诺如实提供申报职业病危害（粉尘、化学毒物、噪声、电离辐射）工程防护先进适宜技术的相关资料，填报的信息真实可靠，且不存在任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公开的内容包括技术功能、技术先进性、技术适用条件及范围。


二、技术内容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水平（每条不超过1500字）

	1.技术简介
1.1 技术原理:
1.2主要功能及先进性(含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
1.3 适用条件、范围(适用的行业领域、场所、危害类别等):
1.4应用情况(目前技术装备在企业的应用情况概述):
1.5 取得的主要成果:
1.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防护效果:技术装备对粉尘、化学毒物、噪声、电离辐射等职业病危害的控制效果和使用后的场所暴露水平，并重点说明与同类技术控制效果的对比分析。(结合应用案例填报)


	3.技术创新性:技术的主要创新点，创新程度(重点说明在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认证和知识产权等情况。


	4.技术可靠性:技术装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执行指定功能的能力，体现在运行稳定性、安全可靠性、已稳定运行时间等方面。


	5.经济合理性:技术装备的投资成本及运行维护成本、节能减排和资源有效利用等情况。


	6.典型应用案例简介(500-1500字):


	7.其他需要补充的情况:


	注:1.控制效果指应用该技术前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降低程度，计算公式为(1-b/a)×100%，其中a和b分别表示应用该技术装备前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2.场所暴露水平指应用该技术装备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职业接触限值的比值，职业接触限值见《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
3.与同类技术的对比分析不作为强制性填报要求，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若资料较多，可另附页:若有多项技术，请逐一填写。


三、证明材料
	1.技术评价证明

	序号
	技术名称
	组织评价单位
	评价形式
	评价水平
	评价时间

	
	
	
	
	
	

	2.获奖情况

	序号
	技术名称
	授奖部门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时间

	
	
	
	
	
	

	3.知识产权目录

	序号
	专利名称
	授权号
	类别
	国（区）别
	授权时间

	
	
	
	
	
	

	4.技术标准目录

	序号
	标准名称
	发布单位类别
	标准号/备案号
	发布时间

	
	
	
	
	

	5.检测报告目录

	序号
	被检测技术名称
	检测机构
	证书编号
	检测时间

	
	
	
	
	

	6.应用证明目录

	序号
	应用技术装备名称
	应用单位
	应用时间

	
	
	
	

	7.其他证明材料(安标证书、查新报告等)

	

	注:
1.每项证明材料需按顺序提供相应附件;若无以上材料，请在对应位置填“无”
2.若资料较多，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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